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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141 号 

 

 

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

下事项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皇氏数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

氏数智”） 使用自筹资金 30,000 万元参与投资设立泰安市东岳数智股

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岳数智”），认

缴比例为 49.10%。随后，公司以皇氏御嘉影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御嘉影视”）100%的股权对外投资设立泰安数智城市运营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数智运营”）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和东岳数智分别持

有数智运营 49.5%、50.42%的股权，御嘉影视成为数智运营公司全资

子公司。 

（1）请列示东岳数智、数智运营股权结构图、持股比例，并穿

透披露至最终出资人。 

（2）请具体说明你公司投资东岳数智的目的以及会计处理。 

（3）请说明你公司与东岳数智共同设立数智运营合伙协议（以

下简称“合伙协议”）的主要条款、出资情况、投资方向、决策机制、

管理机制、管理费用、收益分配原则、各投资方承担的风险及收益的

具体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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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你公司以御嘉影视 100%股权作价 59,400 万元对外投资设

立数智运营。请说明上述作价金额的计算依据、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

响、是否需经中介机构审计与评估、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，以及

是否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九章的有关规定。请律师、年审会计师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4）请结合合伙协议等相关安排及公司实际控制的股权比例，

说明你公司对御嘉影视股权的会计处理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相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6）根据《关于以子公司股权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，截至 2019 年

11 月 26 日，你公司对御嘉影视应收债权为 22,747.77 万元，且为御

嘉影视提供连带担保金额合计 7,100 万元。请说明御嘉影视对上述债

务的偿还情况，及截至年度报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御嘉影视提供担保的

解除情况。 

2、2019 年 8 月 27 日，公司与宁波智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波智莲”）签订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书》，

约定宁波智莲延期支付受让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广西皇

氏甲天下食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剩余款项 43,057.10 万元，宁波智莲应

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。 

（1）请结合宁波智莲延期支付款项的原因，详细分析相关影响

因素是否已经消除，宁波智莲是否具有履约能力，以及公司为保障上

市公司股东权益不受侵害所采取的措施。 

（2）请结合宁波智莲履约能力等情况，说明公司应收股权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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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是否存在无法回收的可能性，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3、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皇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赛领皇

氏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赛领”）50.90%

的股权，为上海赛领的有限合伙人。 

（1）请结合上海赛领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、出资情况、投资方

向、决策机制、管理机制、管理费用、收益分配原则、各投资方承担

的风险及收益的具体比例等内容，说明公司是否能对上海赛领实施控

制，将其作为非流动资产核算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及其

依据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请说明截至报告期末，上海赛领对外投资的具体项目、投

资金额与持股比例。 

4、2020 年 5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广西证监局警示

函的公告》，称你公司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披露《关于对浙江筑望科

技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投资意向协议》后，未及时披露上述收购的进展

情况、未就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、

且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承诺事项及进展情况。请你公司对上述事

项进行自查，说明具体应履行未履行的审议程序，并对应披露未披露

事项进行补充披露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第一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6,733.70

万元、51,606.48 万元、59,710.63 万元、和 67,274.03 万元，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为 1,056.18 万元、

426.99 万元、530.45 万元、和 2,848.97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

4 

量净额（以下简称“现金流量净额”）分别为-6,217.57 万元、324.10

万元、-1,754.98 万元、和 15,584.58 万元。请结合公司期间费用、成

本、行业特征等因素，说明现金流量净额季度性波动幅度较大的原因，

以及是否与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相匹配。 

6、请你公司根据年报中营业收入构成中的行业划分，补充披露

各类业务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具体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交易

内容、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。 

7、报告期末，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56,949.59 万元，同比增长

28.31%，其中使用受限的货币资金金额为 31,234.76 万元。请说明货

币资金同比增长以及部分货币资金使用受限的具体原因。 

8、报告期末，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53,139.22 万元，其中往来款

账面余额 11,393.92 万元、应收北京北广传媒高清电视有限公司拆借

利息期末余额 2,235.48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往来款形成原因、时间、性质、欠款方

名称、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涉及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规定的财务资助事项，以及是否充分履行审议程序、披

露义务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应收利息的产生时间、原因、计算方式

以及未对其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同时，我部关注到就与北

京北广传媒高清电视有限公司的相关债权，自然人艾禾签署了《保证

函》，苏向群（艾禾配偶）与公司签订《房产抵押协议》，将位于北京

市朝阳区的商品房抵押给了公司，并办理了他项权登记。请说明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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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产的预估价值、权利受限情况，你公司拟采取的下一步措施，能否

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报告期末，公司在建工程余额 14,249.14 万元，同比增长 58.37%，

本期增加金额为 10,302.72 万元，主要项目包括：皇氏华南中央工厂

土建、设备，田东生态牧场建设项目，优氏宁乡双龙牧场，遵义乳制

品工程项目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建设项目进展情况、以及相关会计处

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在

建工程执行的审计程序、获得的审计证据，并对在建工程是否存在重

大错报风险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、报告期末，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95,196.39 万元，同比增长

85.62%。请逐笔说明短期借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余额、借款

银行、开始日期、到期日期、资金用途，以及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借款

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况。 

1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为 2,337.21 万元，同比

增长 533.43%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利息收入的具体来源及同比大幅增

长的原因。 

1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

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为 1,761.59 万元，同比增长 194.66%；新增

营业外收入中无法支付的往来款等 738.84 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

金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产生原因、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等。 

1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其他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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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款 39,425.05 万元，同比增长 40.39%。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情况

以及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。 

14、报告期末，公司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投资账面价

值合计 65,426.12 万元，同比增长 1,143.28%。请说明上述权益投资账

面价值的具体来源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的》有关

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5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存在文化传媒项目终止经营情况。请说明上

述项目终止经营的具体情况，你公司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与审议程

序，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6 月 5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6 月 2 日 

 

 

 


